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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HXGGS-2015-009 

 

 

 

 

珠横新办〔2015〕26号 

 

 

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横琴新区 

促进私募投资基金业发展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区直各部门、区属各国有企业： 

《横琴新区促进私募投资基金业发展实施办法》业经区管委

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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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琴新区促进私募投资基金业发展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大力发展私募投资基金业，鼓励、规范私募投资

基金管理人、私募投资基金在横琴新区集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（广东）自由

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》、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

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横琴新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私募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私募基金”），

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

立的投资基金。 

私募基金包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、创业

投资基金等。 

第三条  在横琴新区注册设立或新引进的私募基金管理人、

私募基金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四条  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金融服务局负责统筹推进私

募基金业发展工作，指导区金融服务中心开展日常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 支持措施 

第五条  为促进横琴新区私募投资基金业蓬勃发展，管委会

特设产业培育和扶持专项资金，适用于支持私募投资基金业发

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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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允许在横琴新区依法设立外资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

募基金；允许外资私募基金管理人在横琴新区发起管理人民币股

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；鼓励各类金融机构依法在横琴新区

设立私募基金，开展私募投资业务。 

允许私募基金、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企业名称中使用“基金”

或“基金管理”字样。 

第七条  鼓励设立私募基金创新机构，支持有条件的私募基

金开展境外股权投资业务，鼓励在横琴新区设立专业从事境外股

权投资的项目公司，支持有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发

起设立境外投资股权投资母基金；鼓励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多币

种产业投资基金；支持私募基金投资入股银行、保险等金融机构；

鼓励私募基金通过区内要素交易平台创新业务，发行新型金融产

品。 

第八条  支持符合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挂牌上市和发行

债券；探索私募基金二级市场交易机制，盘活私募基金存量资产；

支持私募基金通过区内交易市场进行资产交易、转让，建立投资

者合理退出机制。 

第九条  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的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

的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，按照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

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8〕159 号）规定，由

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。 

不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，根据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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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有关规定，按照“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”应税项目，按 20%

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。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，缴纳企

业所得税。 

第十条  鼓励私募基金投资区内企业或项目，促进横琴新区

产业发展。 

对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的扶持政策，按照《横琴新区

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珠横新管〔2012〕22号）

和《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产业培育和扶持暂行办法》（珠横

新办〔2015〕11号）等相关规定执行。 

区金融服务中心负责制定私募投资基金业扶持政策申报指

南。 

第十一条  在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工作的香港、澳门

居民及特殊人才，按照相关规定享受扶持政策。 

第十二条  鼓励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引进精英人才。

符合条件的精英人才，可申请享受人才住房保障政策。 

 

第三章  政府服务 

第十三条  区相关部门应简化办事程序，为私募基金管理

人、私募基金办理相关手续开辟绿色通道，并提供下列跟踪服务： 

（一）设立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的政策、法律等咨询

服务。 

（二）为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注册提供全程协助服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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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完成外商投资备案、商事登记、外汇登记等手续。 

（三）协助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

业协会申请登记、备案。 

第十四条  对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办理对外投资手

续，区相关部门应提供便利化服务。 

第十五条  鼓励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的高级管理人

员、高端专业人才、高端技术人才在横琴新区工作和发展，符合

市、区户口迁移管理规定的，优先协助办理横琴新区户籍迁入申

请。 

第十六条  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的高级管理人员、高

端专业人才、高端技术人才（含非本地户籍）的子女，申请就读

区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，区教育部门应统筹协调，优先安排学

位。 

第十七条  对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的高层次管理人

才、高端专业人士、高端技术人员提供出入境便利，优先协助办

理因公出国（境）申请；积极协助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聘

用的外籍高级管理人员、高端专业人士及其家属办理居留许可。 

第十八条  区金融服务中心不定期组织各类金融论坛、学术

研讨会、新产品展示会、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，支持创

建金融品牌，创新金融业务，促进私募基金业发展。 

 

第四章  监督与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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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 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等

规定及时办理登记、备案手续。 

第二十条  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应当规范经营，做好

私募基金托管等工作，定期向区金融服务中心报送经营情况；及

时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更新、报送相关信息；发生重大事

项的，应及时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报告。 

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应当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不得

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不得非法集资。 

鼓励私募基金选择横琴新区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为

托管人，并开设资金账户或托管账户。 

第二十一条  区金融服务中心要加强对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

募基金相关数据信息的收集工作，为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

提供持续跟踪服务。发现非法集资情况的，应当及时通报监管部

门。 

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私募基金行业的风险预警及处置工

作，依法打击利用私募基金名义进行的各类非法集资活动。 

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《横琴新区鼓励股

权投资基金企业及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发展的试行办法》（珠

横新管〔2012〕21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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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由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金融服务局负

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 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12月 11日印发 

 


